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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义社会及其原初性内涵
——孔子与柏拉图正义思想之比较的启示

欧阳英

摘 要  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当代，正义社会这一提法都不断地出现于文本之中，但其

究竟当作何理解却并无定论。在世界政治哲学的版图上，孔子与柏拉图分别是古代中西方

政治文明传统中的开启者，他们对“正义”概念的界定惊人的一致。这表明，在有关正义社会

的理解上存在着超越地域和文明的一般性的原初内涵指向。正义社会是正义观念在社会层

面的体现，正义观念以宜（恰到好处）为核心要义，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主要围绕这一核心

要义展开，且包含三方面重要内容：一是主张建立体现宜（恰到好处）的社会秩序；二是提倡

用社会权威来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三是在价值观上追求社会公平。社会秩序是正义社会

的基本框架，社会权威是正义社会的运行条件，社会公平是正义社会的首要特征。在正义社

会中，社会秩序、社会权威与社会公平是三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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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义社会”这一提法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当代都不断地出现于文本之中，但针对正义社会究

竟应当作何理解，一直以来却并无定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关“虽然正义可能像休谟评论的是一种

谨慎的、嫉妒的德性，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是什么情形”的阐述，是这种状况的写照［1］

（P7）。原来人们会从道德层面理解正义社会及其意义［2］，但是，如果从发生学意义上进行观察却不难发

现，人类关于正义社会的原初性理解，是与正义观念的问世及其基本内涵相连的。探讨正义社会的原初

性内涵，是理解正义社会的新理路。在世界政治哲学的版图上，孔子与柏拉图分别是古代中西方政治文

明传统中的开启者，他们对“正义”概念的界定惊人的一致，反映出在有关正义社会的理解上存有超越地

域和文明的一般性原初内涵指向。目前，以跨文化视角重绘世界哲学版图已成为新的哲学发展趋势［3］，

因此，尽管针对孔子与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学术界已经展开了日益深入的研究［4］，但本文仍希望在此作出

的研究突破是力求将二者在跨文化政治哲学（interculture political philosophy）背景下加以重新思考，找

出他们之间的相通、相异与互鉴之处，并在此基础上从发生学角度对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作出回答，

以提供理解正义社会的基本样式。这是关于正义社会的认识源头的探讨，本文的结论属于逻辑性清理，

以期抛砖引玉。

正义社会是正义观念在社会层面的体现。借助孔子与柏拉图正义思想比较这种方式可以更加深入

地看到，孔子与柏拉图各自从自身的社会语境出发确定并界定“正义”概念，不仅孕育了原始的正义观

念，也使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脱颖而出。从逻辑清理上说，正义观念的核心要义是宜（即恰到好处），

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主要围绕这一核心要义展开，并且涵盖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主张建立体现

宜（恰到好处）的社会秩序；二是提倡用社会权威来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三是在价值观上追求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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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正义社会中，社会秩序、社会权威与社会公平是三位一体的。因此，可结合这三点来深入地把握

正义社会究竟应当作何理解。

一、正义社会与正义观念

正义社会的构建与正义观念的出现密不可分。正义社会不等同于正义观念，但是正义观念却是正

义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一种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构建出的社会形式，正义社会是正义观

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正义社会立足正义观念，它的构建反映了正义观念的存在和发展。何谓正义？这

个问题是正义观念的核心问题，也是追问正义社会的原初性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上，对何谓正

义给出定义性表述的是孔子，即：“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对古代汉语中的“宜”，现代汉语的解释是适

宜、恰当、合适。可见，孔子将适宜确立为对正义的基本界定。无独有偶，在西方古代政治文明史上，柏

拉图也是用同样含义的词语来对正义进行界定。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反复用希腊文“dikaios”（英文为

just）一词来表达“正义”，而作为形容词的“dikaios”（just）的基本含义就是恰到好处。这也就是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直接用适如其分（dikaios）来解释什么是正义的重要原因①［5］（P7）。名词形式“正义”的希腊文

表述是dikaiosunē，英文翻译为 justice，英文 justice（正义）的词根就是 just（恰到好处）［5］（P429）。因此，经

过上述转换关系的分析可见，在何谓正义的界定上，孔子之“宜”与柏拉图之“恰到好处”（just）之间具有

一致性［6］。这种一致性表明，宜（恰到好处）作为正义观念的核心，是中西方古代政治文明公认的。这种

一致性还告诉我们，在考察构建正义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时，必须看到宜（恰到好处）作为正义观念核心

的原初性价值。如果按照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定义，政治被理解为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那么，正义

就是政治中最基本的原则或者标准，同时，宜（恰到好处）就是其核心内涵。对于这一点，作为古罗马思

想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有着完整的认知，他在模仿柏拉图《理想国》而作的《上帝之城》中写道：“正义怎

么样，她的任务不就是让一切事物各得其所吗？”“正义在执行这一任务时，不是证明了她仍旧在继续辛

劳，而不是已经完工休息了吗？”［7］（P908）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用理想的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

来解读正义社会［8］（P398），这便进一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认清正义社会与宜（即恰到好处）之间的内在

联系。

自孔子与柏拉图开始，经过2500多年的发展，正义的内涵已经极为丰富，其中融入了很多人们对理

想社会的期盼和对美好价值的追求。但是，这棵业已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是从正义就是宜（恰到好处）这

个原初性的起始点生长起来的。中西方的正义社会的构建蓝图，即原初性模型，就是在宜（恰到好处）这

个正义观念的起始点上生长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西方政治文明会在基本上同一时期（公元前500

年前后）涌现出几乎同样的正义观念？换言之，宜（恰到好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凸显出来，即正义问题

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主流问题之一？这要追问正义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正义问题来

源于社会差别问题的存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

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

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5］（P128）这是对人与人之间自然性差别的

描述。黄金、白银、铁与铜，都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柏拉图用它们来分别指称统治者、军人（辅助者）、农

民和其他技工（即劳动者），显然有助于我们认清正义的自然性。依据柏拉图的解释可看到，从原初意义

上说，正义就是要在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性差别带来的社会差别问题时做到恰到好处。《论语·卫灵

公》载：“君子义以为质”，皇侃义疏：“义，宜也。质，本也。人识性不同，各以其所宜为本。”在此，一方面

讲明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即“人识性不同”，另一方面也指出，正因如此，所以需要“各以其所宜为

本”。很显然，义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体现。

① 适如其分与恰到好处在汉语表达上意思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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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孔子和柏拉图都将正义与宜相联，那么究竟何谓适宜呢？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适宜意味着一种

双方之间的应对关系，表明一方使用的应对方式相对于另一方而言是合适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差

别，虽然有可能被拿来使用的应对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不可能是合适的，只

有很少的一些方式相对合适，其中那些合适程度高的方式，就是适宜的方式和恰到好处的方式，也就是

正义的方式。因为这种适宜的、恰到好处的、正义的应对社会差别的方式，真真切切地给人们带来了福

祉；反过来，那些非适宜的、非恰到好处的、非正义的应对社会差别的方式，又反反复复地给人们带来了

灾难。所以，在应对社会差别的过程中，使用的方式是不是适宜、是不是恰到好处、是不是正义，就引起

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一来，正义问题就成为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主流问题。《国语·晋语四》之云“夫

德义，生民之本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在早期便充分认清了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左传》襄公二

十六年曰：“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这是对“人之进退依义而行”的阐明，“这样义就成为人处事进退的

大纲大则，而所有纲纪德目之伦理功能皆不出规范人的进退出处之范围，因此，裁制众德之合宜，使之行

于社会就是义范畴应有的逻辑内涵”［9］（P18）。与孔子同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认为：“义者，正也。

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墨子·天志下》）义为正义，怎么知

道义为正义，因为它关系天下的治与乱［10］。在此，墨子讲明了有义与无义是可从天下的治与乱来作出判

断的。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向克法洛斯解释什么是正义时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分的报

答。”［5］（P7）这里用“适如其分的报答”来解释正义，让人们充分认清了正义与适宜、恰到好处之间紧密的

内在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还进一步用“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来解释什么是“适如其

分的报答”，并指出这就是“正义”［5］（P8）。此外，苏格拉底特别用医生和舵手的事例来说明什么是正义，

从而使人们对正义中的适宜与恰到好处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苏格拉底指出，只有医生能够“在有人生

病的时候”“最能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同时也只有舵手在“当航海遇到了风急浪险的时候”，能

够发挥作用［5］（P8）。很显然，这就是告诉人们，医生与舵手是有着不同能力的人，因此，面对不同事件的

发生，应当以有所差别的方式让他们发挥不同的作用，而且这样做才是适宜、恰到好处，才是正义。在有

人生病的时候，如果不是医生出场，就会因为并非适宜与恰到好处，所以是不正义的；同时，在航海遇到

风急浪险的时候，如果不是舵手出场，也会因为不是适宜、恰到好处，只能视其为不正义。而且这两种不

正义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医生的不出场会带来病人的死亡，舵手的不出场会带来海难。在柏拉图那

里，金、银、铁、铜并不是简单的物质表达，而是不同能力的体现；他甚至用“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铁铜当

道，国破家亡’”来证明自己对正义理解的正确性［5］（P129），即一旦铁人、铜人去做统治者，只能国破

家亡。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在《礼记·中庸》中说：“君

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其中，“无适也，无莫也”“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

而不惑”，即是说，所谓君子必须超越个体具体的历史境遇而遵循大的天下之道，只有这样才是与义相匹

配的，才是合适的。很显然，与西方传统“正义”概念相一致的是，此时的义或正义乃是一种绝对性的东

西，是一种客观性的绝对评价标准，任何与之相违背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某种惩罚。冯友兰说：孔子“义

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应该’”［11］（P38）。这是对孔子之义作为价值评价标准

的阐明。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差别的存在，就不会出现社会的正义问题。正义问题的前提就是存

在社会差别；正义问题的指向就是应对社会差别；而正义问题的要旨就是怎样才能做到以适宜的、恰到

好处的、正义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差别。正是因为正义这种应对方式带来的福祉和非正义的各种应对方

式带来的灾难，引发了中西方的思想家们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开创性的思考。于是，孔子和柏拉图

的正义观念就应运而生。由此，正义社会的构建便有了原初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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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义社会与社会秩序

怎样才能做到以适宜的正义的方式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差别呢？孔子和柏拉图给出的答案又是惊

人的一致：建立社会秩序。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秩序问题的出现，是在追求以适宜的正义的方式应对

社会差别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正义社会与社会秩序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反映出来的就是人类对存

在于社会之中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差别的应对与解决。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说道：“我要探讨在社会

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12］

（P3）这里在谈及社会秩序时对“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的指认，就是对正义规则在社会秩序建构

中必要性的说明，由此也便使我们对正义社会与社会秩序之间存有联系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孔子曾

用“礼崩乐坏”描述西周的衰落，由此让人们看到了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性。韦伯曾说：“行动，特别是涉

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这种行动真正会出现机会，即称作此一

秩序的‘效力’（Geltung）。”［13］（P62）这表明，更进一步说，正义社会与社会秩序相联的本质就在于，这样

能够帮助实现建立社会关系。

如果面对的是单一性的对象，选择出一种与之相适宜的方式并加以采用，即可做到正义。但如果面

对的是群体性的对象，甚至是数量庞大的乌合之众，怎样选择与之相适宜的应对方式，几乎就是一个无

解的难题。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难题，就是要在面对规模庞杂的对象时，拿出与之相适宜

的应对方式。柏拉图的思路是：首先构建一个秩序框架，这个秩序框架中包含三个等级（具有城邦公民

身份的“金人、银人、铁人/铜人”）；然后，再将古希腊城邦中规模庞杂的各色人等，分别归入这个秩序框

架之中。有了这个秩序框架以后，应对社会差别的难题就得以简化。因此，柏拉图明确指出：“当生意

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

正义的国家了。”［5］（P156）在柏拉图那里，与金人、银人、铁人/铜人三者相对应的就是护国者、辅助者与生

意人，他们互不干扰的工作就是实现正义以及正义的国家的根本。

孔子同样也提出了有关社会秩序的设计方案，但这种方案覆盖的是全社会的所有成员，因此，其成

熟度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设计。孔子将国家的秩序和家庭的秩序、政治的秩序和伦理的秩序融合在一

起，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设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是孔子对齐

景公请教如何进行国家治理作出的回答。孔子的这一答语看起来简简单单，只有八个字，但其中实际上

已经深刻地内含了“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父要尽父道，子要尽子道”的意思［14］（P315），而且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义者，宜也”，否则正如齐景公所说，将会带来“纵得积谷，我哪吃得呀”的惨境。费孝通先

生曾特别强调孔子在《论语》中将君臣之间的关系用义来加以结合，而并非忠，即孔子主张“君子之仕也，

行其义也”［15］（P41）。很显然，这表明在《论语》中孔子更加看重君臣之间关系的恰当性，即义。朱熹在注

释《论语》时说：“如天之生物，物物有个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为君，臣得其所以

为臣，父得其所以为父，子得其所以为子，各得其利，便是和。”［16］（P1707）这是对孔子在《论语》中用“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建立社会秩序的充分肯定，其中还专门指出，之所以需要这样建构，是因为“物物

有个分别”。以适宜的正义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是处于混乱动荡社会中的大事要事。孔子的君、臣、

父、子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模式，最终演化为“三纲之道”，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之道”在

汉代由董仲舒提出并作为社会的基本规范确立起来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在整体的建序上倡导的便是

“君、臣、父、子、夫、妻”均要各行其道、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各守其礼。

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划分社会等级，等级就意味着新的社会差别，于是在此便产生了一个悖论：

本来是为了应对社会差别，但实际上又人为地制造出新的社会差别，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从表面上看，

这里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但从深层上看，划分社会等级是应对社会差别的一种方式，而“使用有差别的方

式来应对差别”，其中包含的是朴素的辩证法，这与人类早期的思维逻辑是相一致的。恩格斯在《德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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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中曾强调指出：“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

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17］（P648）这段论述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

社会法律上的平等的虚伪性的批判，但从中可以看到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一种需要辩证处理的关

系。同样的道理可以用于理解社会等级与社会差别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现实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

差别，只能使用有差别的方式去应对，可以说别无他法，这也就是社会等级制度产生的原因。而且，在孔

子与柏拉图看来，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做到适宜，实现正义。孔子和柏拉图

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探究，都是围绕正义问题展开的，目的都是为了构建一个体现他们心目中理解的正义

观念的正义社会。现代政治哲学家鲍曼曾说：“秩序就是非混乱；混乱乃是无秩序。”［18］（P7）这表明，正义

社会之所以与社会秩序相联，就在于这是结束混乱的一种方式。埃德加·博登海默指出：“从最为广泛的

和最为一般意义上讲，正义的关注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秩序或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适合于实现

其基本的目标。”［19］（P261）这是对正义与社会秩序之间内在联系的阐明，据此可更深入地看到正义社会

的问世其实就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反映。正义以社会秩序为关注对象，围绕正义而展开的正义社会的构

建需要一个基本框架，社会秩序就是这个基本框架。在孔子和柏拉图的构思中，社会秩序就是正义社会

的原初性内涵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正义社会与社会权威

正义社会与社会权威之间存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由此反映的是社会秩序构建的需要。社会的实际

运行总是在无序或者有序这两种状态中来回交替。在无序的状态中，有没有社会权威是无所谓的。但

是，社会的有序运行则离不开社会权威。说到底，社会秩序的建立、实施和调整都离不开社会权威。孔

子在《论语》中说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4］（P429）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天子的绝对权威

性以及礼乐征伐需要依仗天子的权威来构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并没有使任何原有的社会差别消失，只

是将这些社会差别整合起来，转化为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原有社会差别带来的利益冲突并

没有消失，等级差别又带来了新的群体性利益冲突。在社会秩序的实施中，不同层面都会出现利益受损

者，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行阻挠。而社会秩序的调整，往往意味着要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会遭遇强烈

的抵触。凡此种种，都需要发挥社会权威的作用。社会权威，一方面是在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树立起来

的，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秩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道：“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

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不论战时平时，各种事情全国男的女的一样干。他们的王

则必须是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人物。”［5］（P312）这段论述不仅强调了正义社会的存在，即“一个

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同时也表明了正义社会的出现与权威的出现紧密相连，即“他们的王必须是那

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的人”。

即使是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仍然会在社会秩序的框架以外出现各种大大小小的纠纷和争执。

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出场，对纠纷和争执的权威性的裁定会起到一锤定音、定分止争的作用。在现实

中，基层的权威人物在裁定权上让位于高层的权威人物，即权威人物的裁定者资格呈现为阶梯结构。那

么，谁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最终裁定者？在柏拉图那里，答案是“哲学王”。柏拉图指出，哲学王之所以能

“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原因就在于他“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

一”［5］（P214-215）。在这里，柏拉图论及了权力型权威和文化型权威，他还明确主张这两种社会权威应当

结合起来。但是，在权力型权威和文化型权威面前，他是偏重于文化型权威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一

书中，巴迪欧说道：“归根到底，请求水手正视船长的权威并不是船长分内的事。而某个伪诗人、真骗子

宣称‘所有智者都应该拥堵在富人家门口’同样不理智。真理是：病人无论贫富都应该去敲医生家的门；

迷失于生活迷宫中的人应该听取方向明确的人的意见。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对那些一陷入困境便需要

他的人低声下气，并同意接手处理困境，这是很荒诞的。”［20］（P356）由此可见，依据正义的本质，可以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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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说，所谓权威及其地位的确立，并不是由权威自身来完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孔子同样主张权力型权威和文化型权威的结合，但在偏重于文化型权威这一点上，孔子比柏拉图走

得更远。如果说柏拉图的文化型权威带有明显的智慧理性特征的话，那么孔子的文化型权威则带有浓

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受孔子推崇的周朝的权威制度就是政治与宗族的统一。在这种制度中，天子作为

社会权威的最高代表，从政治上说是诸侯伯邦的共主，从宗族上说是周族的族长。天子的双重身份充分

体现了权力型权威和文化型权威的结合。孔子倡导的“王道政治”，其特点是依靠德化与仁政来维系社

会秩序，在治理社会中使用“为政以德”“选贤与能”“富民而教”“礼乐刑政”“身正”“修己以安人，修己以

安百姓”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此相反的霸道政治，则是依靠暴力与恐惧来推行权力型权威。在孔子看

来，处在这种猛于虎的苛政下的社会，肯定不是正义社会，孔子在用“宜”界定“义”的同时，就提出了“尊

贤为大”，即“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这就将正义问题与贤者的权威联系在一起，突出了正义社会与文化

型权威的内在联系。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道：“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4］（P337）在此他充分强调了

作为权威的君王与仁之间的内在联系。

权力型权威和文化型权威这两种社会权威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在韦伯看来，“任何权力一般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21］（P19），在此意义上，所谓的权威就是建

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力。韦伯曾经区分出传统权威、卡理斯玛权威以及法理权威三种权威类型。权

力型权威就是韦伯视域下的传统权威，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规则化和制度化来保证社会结构框架的

相对稳定性，使社会能够实现较高程度的有序运行。文化型权威就是韦伯视域下的卡理斯玛权威，它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伦理道德的说教和规范来形成社会运行中的相对一致性，使由社会差别带来的各种

纠纷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一般说来，人们是能够接受社会权威的。对各种抵触社会权威的现象，

要做具体的分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看出了社会权威的各种弊端，以及这些弊端造成的社会危害，

于是就有指向性的抵触和反对这些违背正义性的社会权威；二是追求毫无约束的自由自在，反对一切社

会权威。前一种情况是正当的，是合乎正义的；后一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没有认识到社会秩序的重要

性。恩格斯曾以疑问句的方式明确地告诉人们在经济领域中权威的作用，即：“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

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

够组织起来吗？”［22］（P275）离开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只有混乱和动荡，毫无自由自在可言。而社会秩序的

运行离不开社会权威，所以，在孔子和柏拉图关于正义社会的原初性构想中，都理所当然地将社会权威

作为正义社会的一个主要内容。

四、正义社会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历来被公认为正义社会的首要特征。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的《太平经》对理想“天国”的描述

是：“皆食天仓，衣司农，寒温易服”“粗细靡物金银彩帛珠玉之宝，各令平均”［23］（P594）。宋朝的程颐曾

说：“仁者，天下至公，善之本也。”（《周易程氏传》卷二）在此可见，作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重要继

承者，程颐用“天下至公”来界定仁者，反映出对公平在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肯定。从根本上说，

正义社会与社会公平间之所以会保有联系，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开始，实现社

会公平就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和梦想。起初，社会公平问题是在社会价值分配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出

现的，是具体、实在的，并呈现出弥散的状态。但在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以后，社会公平问题就迅速聚焦在

社会秩序上，人们最难以接受的社会不公平，就是体现在社会秩序中的不公平。

社会秩序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以正义的方式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差别，解决由社会差别带来的种种

弊端。但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意味着社会差别被固化和制度化，这与社会公平不是背道而驰的吗？于

是，在解析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说清楚社会公平也是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之

一。那么，社会秩序与社会公平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进言之，这即是在追问：正义社会是建立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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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差别的基础上的，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差别这三者在正义社会的语境中，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根源上说，社会公平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差别问题造成的。当社会差别越拉越

大，带来的社会弊端愈演愈烈，特别是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人们期盼社会公平的呼声就愈

来愈强烈。假如没有社会差别的无序扩大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公平问题就不会成为突出的社会

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将社会差别问题与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问题区分开。社会差别的存在是正常的

社会现象，但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则意味着处于社会两极的群体之间的撕裂、对立以致尖锐的矛盾冲

突。社会差别问题与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问题，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看清二者的不同，才能深入把

握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简言之，建立社会秩序是为了应对社会差别问题；实行社会公平是为了

应对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问题。毋庸置疑，在正义社会中，社会差别是存在的。因为以正义的方式应对

社会差别，是人类构建正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正义社会中，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肯定是不存在

的，如果存在，就违背了正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对宜（恰到好处）这个正义观念的违背乃至践踏。

正义社会的首要特征就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首要标志就是没有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

细品中国古代先贤们留下的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关于社会公平的论述，都是聚焦在社会差别的两

极分化问题上的。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道：“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对这一段经典的话，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解读，应当结合孔子的正义观

念，从孔子关于应对社会差别的思路来理解。孔子是承认社会差别存在的，主张使用差别性的方式应对

社会差别，认为正义就体现在应对社会差别的过程中。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这里的“不均”指的

不是没有差别的平均，这里的“均无贫”也不是有些人解读的“均无差”，“无贫”应当是指没有贫富两极分

化中的“贫”，没有极端的贫，没有极化的贫；而“患不均”的本意是患极贫和极富带来的不均。极贫和极

富这两个极端是互相对应的。在春秋时期，关注社会差别两极分化的思想家不仅仅是孔子，《晏子春秋·

内篇问上》中，晏婴在回答齐景公提出的何谓“古之盛君”的问题时说道：“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

以养嗜欲。”也就是说，盛君应当在有和无这两极之间进行权衡，在贫富这两极之间保持均衡，防止出现

“嗜”这种两极分化的产物。针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均平思想，既要看到其字面的含义，也应当看到其

深层的含义：保持均衡，防止两极分化。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均平思想中，自始至终是包含社会差别和重视社会差别的。比如，王船山在

论述“均平”时这样说：“均之者，非齐之也。”［24］（P279）均，并不是无差别的齐。他还说：“天地之化，以不

齐而妙，亦以不齐而均。”［25］（P447）这就表明，王船山的均平思想中，不仅包含有“不齐”，而且非常重视

“不齐”，甚至将其提升到“天地之化”的高度。他还深刻地揭示了“均平”与“不齐”的内在联系，“以不齐

而均”。当然，在王船山那里，“均”的对象肯定不是“不齐”，即不是社会差别，那是什么？从逻辑推论上

说，只能是“不齐”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王船山曾刻意地说道：先王“以天下均一夫，不

以一夫均天下”［26］（P358）。这也就是说，先王应当要求自己用天下来平分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去平分天

下。王船山还说道：“君子均其心以均天下，而不忧天下之不均。”［26］（P379）在此他把作为政治经济实践

的均，归结于人的道德状况（均其心），认为只有拥有了均心，才能有均天下的实践活动，而且由此才不会

为天下不均而担忧。

相比于孔子，柏拉图有关社会公平问题的论述不是太多，原因可能是文献的遗失，也可能与柏拉图

关注正义问题的视野有关。柏拉图的论述围绕古希腊城邦国家展开，对象主要是具有城邦公民身份的

“金人、银人、铁人/铜人”这三个等级。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社会差别是存在的，但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

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柏拉图的诠释中，让金人、银人、铁人/铜人各司其职、恰到好处地工作，就是

最大的社会公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说：“如果护卫者的后裔变低劣了，应把他降入其他阶级，如果

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应把他提升为护卫者。这用意在于昭示：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

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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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5］（P138）应当说，这一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柏拉图所

认可的社会公平。古希腊城邦的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只会存在于由“金人、银人、铁人/铜人”这三个等

级构成的整体与没有城邦公民身份的人（或者说是奴隶）之间。而在柏拉图的视野中，已将“没有城邦公

民身份的人”（或者说是奴隶）排除在外，自然就会对古希腊城邦中的两极分化情况视而不见，或者说是

存而不论，也就没有留下多少关于社会公平问题的论述。但是，在古希腊的思想家中，关注社会公平问

题的大有人在。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在分配中，不能简单地分配给每个人完全相同的东西，而

应当根据每个人在价值、贡献和条件上的不同来按比例分配。在他看来，这种比例平等就是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针对正义的事情，需要看到的是“有一类表现在荣誉、财物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的东

西的分配中（因为在这些东西中，人们相互间存在着不均和均等的问题）”［27］（P92）。因此，相对于柏拉图

的更具整体性的“正义”概念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着重于部分或特殊，强调的是对荣誉、财物

等在合法公民内部进行平等的分配。

简言之，社会公平虽对社会差别是承认并包容的，但与社会差别的两极分化是针锋相对和水火不容

的。痛恨两极分化是全社会的情感共鸣，消除两极分化是全社会的理性共识。所以，社会公平就成为全

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成为正义社会中最有凝聚力的价值观念，也就成为正义社会原初性内涵的一个

主要内容。罗尔斯曾强调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正义是与社会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作为公平的正

义中，人们却可以通过追求公平而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平等，这种新的社会平等是与社会基本结构相连

的，也就是说，只要建立起好的社会基本结构，就能够实现平等。关于这一点，也就是罗尔斯在《正义论》

中说道的：“从一开始，我就强调公平的正义能运用于社会基本结构。”［1］（P204）很显然，罗尔斯的这些思

想促使人们对为什么正义社会与社会公平相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正义社会是正义观念的外在表现，它的构建紧紧围绕社会差别而展开。正义社会坚持在

直面纷繁复杂的社会差别中寻求社会秩序的建立，适宜（即恰到好处）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的正义原则。

在正义社会中，社会秩序是基本框架，社会权威是运行条件，社会公平是首要特征。因此，社会秩序、社

会权威与社会公平，不仅是正义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时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在逻辑上环环相扣

的，需要结合它们来理解正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构建正义社会，首先要建立体现正义性的社会秩序；其

次，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社会权威；其三，社会公平是维护正义性的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保证。社

会秩序、社会权威、社会公平就是正义社会的原初性内涵，也即正义社会的原初性模型。这个原初性模

型在孔子和柏拉图那里分别定型以后，延续了千百年，一直影响着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

虽然孔子与柏拉图二者的正义观具有值得关注的相通性，但它们毕竟分属于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

传统社会，这两大传统社会的发展基础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必然性地呈现

出极大的不同。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可知，孔子正义观视阈中的“君、臣、父、子”实际上是社会角色的体

现［28］（P160），柏拉图正义观视阈中的“金人、银人、铁人/铜人”则是社会分工的体现［29］（P3-4）。因此，在孔

子正义观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明中，社会规范的提出更多的是以社会角色为立足点；而在柏

拉图正义观影响下的西方传统社会的政治文明中，社会规范的提出更多的则是以社会分工为立足点。

当代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曾经提出了“儒家角色伦理说”，从社会角色的角度阐述了儒家伦理的

独特性［30］。中国传统社会是从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等社会角色出发构建义的，所以这种义最终体

现为角色伦理。这就表明，中国传统社会有关正义以及正义社会的理解是与社会角色紧密相连。而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金人、银人、铁人/铜人”的划分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社会分工。与黄金相对应

的是统治者，与白银相对应的是护卫者，与铁和铜相对应的是劳动者。柏拉图是从强调社会分工出发构

建正义的，西方传统社会有关正义以及正义社会的理解与社会分工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曾说：“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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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对于在配第之后亚当·斯密之前写作分工问题的一部分英国著作家来说，是直

接的基础和出发点。”［31］（P321-322）这是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创性地论述分工问题的重要肯定。马

克思还曾专门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分析城邦如何产生时正是以分工为起点与基础［31］（P323），这使

我们对西方传统社会以关注社会分工为特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论述：“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

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

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

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

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32］（P379）在这里，马克思突出使用了生

产方式这个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明确提出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就是正义，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

义。在马克思以前，思想家们看到了社会差别、社会秩序、社会权威和社会公平在正义社会构建中的重

要作用，但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马克思还进一步看到了生产方式在正义社会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终极性的正义社会，其特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

丰富。虽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差别依然存在，个体的能力和需求都各不相同，但是“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却是它的正义性的分配原则。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正义社会的全部梦想和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都得以实现。关键是，马克思的构想不是空想，而是建立在生产方式运行基础上的科学理想。这就从根

本上弥补了古代思想家关于正义社会的原初性模型只能是空中楼阁的先天缺憾。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作

为衡量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本标准，将生产方式作为构建正义社会的物质力量，这就将人类理性对正义社

会的追求、探索和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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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Just Society and Its Original Connotation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omparison of Confucius and Platonic Ideas on Justice

Ouyang Y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just society" has repeatedly appeared in texts both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yet its precise interpretation remains open to debate. O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fucius and Plato, pioneers of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s, respectively, share strik‐

ingly consistent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which suggests a general original connotation in the un‐

derstanding of a just society that transcend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A just society represents 

the soc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with "appropriateness" (the Golden Mean) as its core tenet.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a just society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is core tenet, and encompass three key di‐

mensions: firstly, it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order that embodies "appropriateness" (the Golden 

Mean); secondly, it promotes the use of social authority to ensur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society; thirdly, it 

pursues social fairness in terms of values. Social order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al framework of a just society, 

social authority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for its operation, and social fairness constitutes its primary character‐

istic. In a just society, social order, social authority, and social fairnes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separable.

Key words a just society; the concept of justice; social order; social authority; social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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